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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回
應
》

θ

蘇
煥
智

「
立
法
院
」
這
個
國
會
機
構
與
委
員
行
使
立
法
職
權
的
制
度
設
計
，
其
實
是
奠
基
在
整
個
政
治
制

度
的
運
作
上
，
而
立
法
委
員
對
於
國
家
之
立
法
也
是
在
代
議
多
數
決
的
基
礎
上
進
行
的
，
因
此
若
欲
檢

討
「
立
法
」
'
實
在
不
能
自
外
於
政
治
，
或
者
假
設
排
除
了
政
治
力
之
後
，
所
產
生
的
理
性
立
法
是
最

好
的
結
果
。

「
民
主
是
必
要
之
惡
」
這
是
一
句

耐
人
尋
味
的
話
，
因
為
歷
史
經
驗
告
訴
我
們
，
截
至
目
前
為

止
，
民
主
制
度
是
一
個
時
時
被
批
評
，
但
是
處
處
在
追
求
的
體
制

。

在
這
樣
的
現
實
之
下
，
立
法
的
關

鍵
在
於
對
國
家
的
資
源
分
配
進
行
干
預
，
因
此
「
立
法

」
這
件
事
不
應
該
只
是
理
性
立
法
下
的
效
率
追

求
，
它
必
須
包
括
對
專
業
技
術
的
尊
重
、
弱
勢
團
體
的
支
持

、

相
關
團
體
的
參
與
以
及
在
其
過
程
中
的

協
調
與
折
衝
'
換
句
話
說
，
立
法
就
是

一
種
新
政
治
的
過
程
，
是
在
政
黨
分
贓
、
政
客
利
益
的
實
現



中
，
抓
住
改
革
的
機
會
，
對
既
定
利
益
的
制
度
進
行
顛
覆

。

立
法
院
是
全
國
最
高
的
立
法
機
關
，
負
責
制
定
法
律

、
審
查
預
算
，
如
何
有
效
率

、

高
品
質
的
立

法
，
自
然
是
立
法
改
革
應
追
求
的
方
向
，
而
立
法
改
革
確
實
有
相
當
長
的
路
要
走

。

因
此
在

「
立
法
就
是

一
種
新
政
治
過
程

」
的
認
識
下
，
我
們
進

一
步
來
探
討
與
立
法
品
質
相
關
的

幾
個
層
面
。

首
先
是
從
立
法
院
軟
硬
體
的
障
礙
看
來
，
國
會
圖
書
館

、
法
制
局
的
組
織

一
直
到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
修
正
立
法
院
組
織
法
時
，
才
正
式
確
立
，
但
到
目
前
為
止
國
會
圖
書
館
仍
僅
位
於
立
法
院
群
賢
樓
地
下

室
，
藏
書
甚
至
不
及

一
所
國
立
大
學
，
能
真
正
提
供
立
法
協
助
的
地
方
相
當
有
限

。

而
原
先
的
立
法
中

心
雖
已
正
式
提
升
為
法
制
局
，
但
研
究
人
員
仍
僅

二
十
八
人
，
人
力
嚴
重
不
足
，
且
其
主
要
的
運
作
模

式
乃
是
針
對
在
立
法
院
已
正
式
成
案
的
各
法
律
草
案
提
出
評
估
報
告
，
而
在
提
出
報
告
的
過
程
其
不
但

未
能
與
提
案
單
位
(
不
論
是
行
政
單
位
或
立
法
委
員
個
人
)
充
分
溝
通
，
更
遑
論
能
針
對
法
令
現
狀
主

動
提
出
修
正
建
議
或
協
助

。

因
此
立
法
委
員
立
法
的
資
訊
來
源
就
很
容
易
以
選
區
需
求
為
主
，
而
真
正

協
助
立
法
委
員
立
法
的
角
色
就
只
剩
下
國
會
助
理

。

而
國
會
助
理
的
制
度

一
直
未
能
建
立
，
國
會
助
理

的
定
位
問
題

一
直
未
能
獲
得
妥
善
處
理
，
致
使
國
會
助
理
素
質
不

一
，
流
動
性
強
，
以
上
都
是
可
能
造

成
立
法
品
質
低
落
的
原
因
，
立
法
要
改
革
這
些
問
題
都
要

一
一
解
決
。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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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於
法
案
中
個
人
空
間
過
大
，
常
常
出
現
量
身
定
做
的
「
個
人
條
款
」
'
本
人
以
為
除
了
台
灣
的

政
黨
政
治
尚
未
完
全
成
熟
以
外
，
各
黨
立
法
院
黨
團
未
能
充
分
發
揮
功
能
，
也
是
相
當
關
鍵
的
因
素

。

同

一
個
法
案
同

一
政
黨
內
有
數
版
本
且
意
見
分
歧
相
左
者
所
在
多
有
，
足
見
各
黨
團
未
能
先
行
有
效
的

整
合
黨
內
意
見
，
對
自
己
黨
內
所
提
出
的
法
案
內
涵
亦
未
做
任
何
的
把
關
動
作
，
此

一
部
分
亦
相
當
值

得
注
意
改
進
。

談
跨
世
紀
的
立
法
改
革
絕
對
不
可
抽
離
立
法
所
根
植
的
社
會
脈
絡
，
任
何

一
個
制
度
有
其
存
在
的

基
礎
，
所
以
個
人
建
議
欲
對
立
法
進
行
改
革
，
除
了
上
述
結
構
性
因
素
的
調
整
外
，
更
重
要
的
就
是
立

法
委
員
既
然
是
民
意
代
表
，
善
用
選
舉
的
機
制
來
監
督
民
意
代
表
，
產
生
制
衡
的
力
量
，
應
該
是
加
速

改
革
的
最
好
辦
法
。


